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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宋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海燕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828,518,784.97 3,873,827,166.07 -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231,851,606.33 2,202,225,690.39 1.3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20,554,992.92 -7.44% 3,023,571,732.64 1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7,938,610.91 32.76% 72,119,426.60 2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5,954,866.11 33.02% 66,254,278.98 20.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1,680,328.59 -97.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33.33% 0.16 23.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33.33% 0.16 23.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1% 0.19% 3.23% 0.5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50,920.2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190,952.4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04,795.8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66,939.1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514,581.69

合计 5,865,147.6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1,699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宋琳 境内自然人 36.22% 163,000,000 122,250,000

姜素青 境内自然人 1.26% 5,660,000

范焕棉 境内自然人 0.99% 4,438,700

董华芳 境内自然人 0.54% 2,440,900

滕林栋 境内自然人 0.53% 2,398,600

中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44% 1,963,800

鞍山市变流设备

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人 0.37% 1,673,400

江维立 境内自然人 0.31% 1,400,000

叶高荣 境内自然人 0.28% 1,275,000

孙凤娟 境内自然人 0.28% 1,245,4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宋琳 40,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750,000

姜素青 5,6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660,000

范焕棉 4,438,700 人民币普通股 4,438,700

董华芳 2,440,900 人民币普通股 2,440,900

滕林栋 2,398,600 人民币普通股 2,398,6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963,800 人民币普通股 1,963,800

鞍山市变流设备有限公司 1,673,400 人民币普通股 1,673,400

江维立 1,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0

叶高荣 1,2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5,000

孙凤娟 1,245,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45,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十大股东中孙凤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390,400股，通过投

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855,000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1,245,

4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25,033,568.49 484,764,219.35 -53.58%

主要系归还借款及子公司销售结算的应收票

据、应收账款等所致。

应收票据 175,465,518.05 130,770,850.60 34.18% 主要系销售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554,283,103.66 360,051,549.99 53.95% 主要系销售增长、账款结算延后所致。

预付款项 16,968,020.16 27,914,084.14 -39.21% 主要系预付设备款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 1,065,374.94 7,273,164.85 -85.35% 主要系收到出口退税款所致。

预收款项 528,376.08 1,097,360.11 -51.85% 主要系预收款项结转收入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0,923,076.51 30,557,346.79 -31.53% 主要系期初计提薪酬发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964,000.02 83,119,684.02 -97.64% 主要系子公司归还借款所致。

财务费用 -7,250,442.98 11,778,649.95 -161.56%

主要系本报告期人民币贬值，汇兑收益增加

所致。

营业外支出 305,079.18 1,495,308.15 -79.60% 主要系处置固定资产损失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680,328.59 409,091,660.46 -97.14%

主要系销售账款结算延后，当期应收票据、应

收账款增加等因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5,679,315.22 -315,832,764.83 63.37% 主要系减少固定资产投资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9,371,492.67 -43,505,489.19 -266.33% 主要系归还借款及回购公司部分股份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3,639,828.44 100,483.99 3522.30% 主要系报告期内人民币汇率贬值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回购股份

2015年7月30日，经公司201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授权额度内择机决策并实施回购社会公

众股份事宜的议案》。公司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回购社会公众股的价格为不超过

2015年7月7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即不超过人民币8.27元/股。 有效期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2015年

12月31日。 同时，由于证券市场大幅震荡，为及时应对市场变化，稳定股票价格，增强投资者信心，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完成前述回购社会公众股份后，授权在不超过资金总额人民币8000万元的额

度内，择机决策并实施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安排，并自主选择回购股份的方式、回购股份的用途 、回购

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

例、回购股份的期限等。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12个月内

有效。

2、基金投资

2015年10月26日，经公司201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参与设立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及

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议案》。 公司与金浦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合作设立上海金浦新朋新兴

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新兴产业基金主要从事战略新兴产业的股权投资和投资咨询业务。基金规模

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作为新兴产业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拟以自有资金5亿元人民币认缴不低

于50%的基金份额。 同时，公司拟与金浦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管理团队以及其他投资者共同出资设立

上海金浦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新兴产业基金的管理人，负责新兴产业基金的投

资、管理和运营。 基金管理公司注册资本拟为1,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不低于25%、不

高于35%。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回购股份

2015年08月06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

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公告编

号：2015-041）

2015年09月02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

首次实施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8）

2015年10月08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

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2）

基金投资 2015年10月08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

参与设立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及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的投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0）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上海新朋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自终止公司2014年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项并复牌之日起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4年10

月16日

2014年10

月16日至

2015年4

月15日

已履行完

毕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现任、历任

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

诺：除前面承诺的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总数的25%，且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

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

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50%。

2009年12

月30日

现任董事、

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

员承诺：任

职期间及

申报离任

六个月后

的十二个

月。

严格履行

中

公司实际控制人

和控股股东宋琳

先生、郭亚娟女

士

本人目前及将来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

接地从事与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

成竞争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本人所投资

的除公司以外的其他控股企业不开展与

公司相同或类似的业务等，不制定与公司

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经营发展规划，不利

用本人控制的企业，作出损害公司及其股

东利益的行为，保障公司资产、业务、人

员、财务、机构方面的独立性，充分尊重公

司独立经营、自主决策的权利。 同时，承

诺本人将诚信和善意履行作为公司控股

股东的义务，尽量避免和减少与公司及其

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

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本人或本人

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与公司依法签订规范

的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公司章

程》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以保证关联交

易价格具有公允性；在关联交易过程中，

本人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回避及信息披露

等义务，不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

的利益，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

2009年12

月30日

长期

严格履行

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宋

琳先生

自2015年7月14日起12个月内，不通过二

级市场减持其所持公司股票。

2015年07

月14日

2015年7月

14日至

2016年7月

13日

严格履行

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0.00% 至 35.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8,582.72 至 11,586.67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8,582.7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稳步发展，盈利能力逐渐增长。 预计2015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幅度为0%至35%。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宋琳

2015年10月30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杜克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田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茜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063,815,461.98 2,283,191,519.88 3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12,807,095.35 615,503,231.99 129.5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26,145,459.43 46.20%

1,145,575,

606.92

5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292,736.03 15.01% -78,037,931.84 8.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2,459,879.32 11.51% -87,936,402.25 -3.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36,163,173.20 123.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53 38.35% -0.1937 33.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53 38.35% -0.1937 33.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 2.25% -6.21% 5.7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592,253.1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

政府补助除外）

2,270,00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5,641,914.0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1,281.8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56,978.61

合计 9,898,470.41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441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85% 75,950,872 8,600,000 质押 65,000,000

房红梅 境内自然人 6.47% 26,064,982 26,064,982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平安大

华增利2号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4.02% 16,200,000 16,200,000

融通资本财富－工商银行－融通资

本聚盈15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10% 12,500,000 12,500,000

融通资本财富－工商银行－融通资

本聚盈14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10% 12,500,000 12,500,000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平安大

华增利3号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10% 12,500,000 12,500,0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3% 11,400,000 11,400,000

长安基金－海通证券－长安祥瑞3号

分级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62% 10,555,610 10,555,61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时节好雨

30号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1.90% 7,657,288 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日

进斗金1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34% 5,387,841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

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7,350,872 人民币普通股 67,350,872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时节好雨30号集合资金信托 7,657,288 人民币普通股 7,657,288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日进斗金1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387,841 人民币普通股 5,387,841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宏赢二十一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278,323 人民币普通股 5,278,323

苏正强 4,556,261 人民币普通股 4,556,261

国联安基金－浦发银行－国联安－中港6号资产管理计划 3,316,670 人民币普通股 3,316,670

黄少芬 2,941,999 人民币普通股 2,941,999

银河资本－浦发银行－银河资本中港2号资产管理计划 2,847,400 人民币普通股 2,847,400

宋丽荣 2,82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22,000

北京御和聚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429,814 人民币普通股 2,429,81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无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未知上述除控股股东外其他股东的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上述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中苏正强及宋丽荣为融资融券股东。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 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867,864,160.86 99,156,527.30 775.25% 货币资金增加

应收票据 11,340,498.30 38,578,891.82 -70.60% 本期应收票据到期兑付所致

预付款项 85,693,590.94 8,983,437.02 853.91% 预付募集资金项目款及工程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238,757.00 14,082,036.70 -91.20%

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转至应交税金

所致

在建工程 45,182,296.39 2,151,634.06 1999.91% 募集资金项目投资

应付票据 62,332,735.50 46,883,451.28 32.95% 本期银行票据支付货款所致

应付税费 -22,132,690.60

-13,894,

009.59

-59.30%

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转至应交税金

所致

其他应付款 143,690,182.28

107,443,

768.45

33.74% 应付往来款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9,916,600.00

123,666,

400.00

-59.64% 本期偿还到期贷款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10,764,516.96 6,768,589.42 59.04% 本期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145,575,606.92

737,113,

730.05

55.41% 光通信产品销售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076,576,

041.52

675,652,273.66 59.34% 光通信产品销售增加所致

营业税及附加 6,552,169.15 3,757,846.79 74.36%

房地产收入增加导致营业税及附税

增加

营业外收入 5,441,849.77 3,987,654.75 36.47% 本期处置房屋建筑物所致

营业外支出 328,314.84 3,665,134.97 -91.04% 上年土地收回罚款所致

所得税费用 -92,033.38 269,453.52

-134.

16%

本期应交所得税额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6,163,173.20 60,818,424.13

-123.

88%

光通信产品增加导致回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833,237.83 -1,818,695.34

-6159.

06%

本期支付以前年度购置固定资产款

项及募集资金投资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6,377,698.19

-74,406,

425.59

1103.11% 本期定向增发完成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68,707,633.56

-15,406,

696.80

5089.44

%

公司经营活动及定向增发完成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正在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进度，截至目前，公司已与光纤预制棒主要生产设备供应商签

署了《光棒制造设备采购合同》，并就设备生产技术参数、设计方案进行了确认。 此外，项目环保处理、

气路管道、原材料供应等主要供应商谈判业已开展，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2、 根据公司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基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鑫茂天财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酒店公司” ）自身资产状况，经公司2015年10月14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上市公

司对酒店公司现金增资5760万元，增资后，酒店公司注册资本由原200万元增至5960万元，上市公司持

股比例增至99.66%。 增资款项将优先用于偿还酒店公司对上市公司的欠款。 酒店公司另一股东天津福

沃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放弃同比增资，持股比例降至0.34%。

3、控股股东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与公司相关重大事项，拟以现金收购上市公

司亏损的酒店板块及地产板块中的天津市圣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70%股权、天津市贝特维奥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100%股权。 目前相关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天津长飞鑫茂光缆有限公司在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的人民币2500万

元融资提供全额不可撤销之连带保证担保

2015年06月20日

巨潮资讯网，《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5-034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天津长飞鑫茂光通信有限公司在建设

银行天津和平支行申请的人民币5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提供同期等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15年08月01日

巨潮资讯网，《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5-045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天津长飞鑫茂光通信有限公司向建行

和平支行申请的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5000万元提供补充

担保

2015年08月28日

巨潮资讯网，《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5-049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天津长飞鑫茂光缆有限公司在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的人民币综合授信提供

4000万元全额不可撤销之连带保证担保

2015年09月11日

巨潮资讯网，《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5-053

控股股东筹划与公司相关重大事项，拟以现金收购上市公

司亏损的酒店板块及地产板块中的天津市圣君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70%股权、天津市贝特维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

2015年09月23日

巨潮资讯网，《公司关于筹划重大

事项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15-054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截止2015年12月31日，如鑫茂科技未

能实现天津市贝特维奥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和天津市圣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股权剥离的业务整合措施，则鑫茂集团

将负责按照公允价值收购鑫茂科技拟

剥离的上述两个公司股权。

2015年03月11日

2015-12-31

止

履行过程中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鑫茂科技2014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限

售承诺：鑫茂集团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

锁定期为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2015年03月12日

2018-03-12

止

履行过程中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融通资本财富-工商银行-融

通资本聚盈15号资产管理计划;

融通资本财富-工商银行-融

通资本聚盈14号资产管理计划;

长安基金-海通证券-长安祥

瑞3号分级资产管理计划;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平

安大华增利3号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计划;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平

安大华增利2号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计划;

房红梅

鑫茂科技2014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限

售承诺：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

锁定期为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2015年03月12日

2016-03-12

止

履行过程中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及时

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杜克荣

2015年10月28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史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亚星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5,156,341,677.74 3,513,251,083.81 4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241,779,446.91 1,594,084,608.00 103.3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03,929,941.78 -3.88% 2,838,000,618.60 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8,247,026.17 -69.10% 175,477,742.15 -1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5,572,104.58 -19.77% 180,685,488.40 -4.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74,666,747.32 -37.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3 -72.29% 0.232 -16.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3 -72.29% 0.232 -16.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6% -3.62% 7.02% -7.4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10,010.7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

政府补助除外）

749,070.08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7,277,483.3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20,956.87

减：所得税影响额 -2,051,634.58

合计 -5,207,746.25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2,869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陕西世纪新元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88%

148,837,

260

0 质押 70,000,000

申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4% 36,594,513 0 质押 36,594,513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15% 16,936,400 7,500,000

深圳市元帆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3% 16,796,000 0 质押 16,796,000

曹鹤玲 境内自然人 1.79% 14,083,827

10,562,

871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中

融国际信托－中融－财富1号结

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27% 10,000,000

10,000,

00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其他 1.14% 9,000,000 9,000,000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中民1号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10% 8,685,000 8,685,000

西安商业科技开发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7,858,031 0

泰达宏利基金－民生银行－泰

达宏利价值成长定向增发170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8% 7,700,000 7,70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陕西世纪新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48,837,260 人民币普通股 148,837,260

申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6,594,513 人民币普通股 36,594,513

深圳市元帆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6,79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796,000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9,436,400 人民币普通股 9,436,400

西安商业科技开发公司 7,858,031 人民币普通股 7,858,031

中国工商银行－浦银安盛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3,936,389 人民币普通股 3,936,38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医疗保健行业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3,896,387 人民币普通股 3,896,387

曹鹤玲 3,520,956 人民币普通股 3,520,95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银安盛增长动力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0,254 人民币普通股 3,460,254

杨健 3,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申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陕西世纪新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元帆

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为申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曹鹤玲为上述三家企业

的法定代表人；除此之外，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前10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上述股东中，自然人股东杨健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350,0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0.42%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较年初增加120.33%，主要原因是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融资资金到位影响所致；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较年初下降45.66%，主要原因是证券投资收

益减少影响所致；

3.�预付款项较年初增加3695.97%，主要原因是公司购置西安汇东投资有限公司资产影响所致；

4.�其他应收款较年初下降93.25%，主要原因是年初公司投资北京汉氏联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预付款转长期股权投资影响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下降31.57%，主要原因是上年末计提的工资奖金已支付影响所致；

6.�应交税费较年初下降51.49%，主要原因是上年末计提的应缴所得税已支付影响所致；

7.�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增加63.64%，主要原因是西安高新医院有限公司一年内到期长

期借款增加影响所致；

8.�长期借款较年初增加51.71%，主要原因是西安高新医院有限公司长期借款增加影响所致；

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较年初增加103.36%，主要原因是公司年内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

资本公积增加影响所致；

10.�少数股东权益较年初增加102.9%，主要原因是西安高新医院有限公司子公司汉氏联合（西安）

生物技术应用有限公司吸收投资增加影响所致；

11.�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363.51%，主要原因是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亏损增加影响所致；

12.�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80.65%，主要原因是公司三季度利润总额减少影响所致；

1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69.10%，主要原因是证券投资收益下降、公司经

营业绩有所下降影响所致；

1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37.21%，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经营成本增加影响

所致；

15.�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552.77%，主要原因是子公司西安高新医院有限

公司本期投入的购置固定资产金额增加影响所致；

16.�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506.65%，主要原因是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

收到的现金增加影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为加快打造以西安为中心、覆盖陕西全省的医疗服务连锁网络，实现公司医疗服务业务经营规模

进一步扩张，经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2015年7月30日，公司与商洛职业技术学院在

西安签署商洛医学中心《出资协议书》，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出资设立商洛国际医学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商洛医学中心” ），其中公司出资 19,500�万元，占商洛医学中心注册资本的 97.5%，商洛职业技术

学院出资 500�万元，占商洛医学中心注册资本的 2.5%。 该公司成立后，将与商洛职业技术学院在经营、

教学、科研等方面进行合作，并作为运营主体，建设、经营商洛医学中心项目。

2.�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公司控股股东陕西世纪新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计划

自2015年7月13日起的六个月内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10,000万元。 公司控股股东

一致行动人曹鹤玲女士已于2015年8月24日至8月31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2,

355,5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交易金额约为3,517.67万元。

3.�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判断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自2015年6月29日起，公司

董事长史今女士，董事、总裁刘瑞轩先生，董事、副总裁孙文国先生以个人自有资金从二级市场购入本公

司股票，截止本报告期末，史今女士、刘瑞轩先生、孙文国先生分别增持公司股票共计90,800股、200,000

股、60,000股。

4.� 2015年6月2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高新医院有限公司与西安东电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西安优

聚隆广告有限公司以及西安源仁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公司决定由高新医院以

1,896.42万元人民币受让东电实业、 优聚隆、 源仁商贸分别持有的西安汇东投资有限公司20.90%、

23.73%、55.37%，合计共100%的股权。 协议中约定股权转让完成后的汇东投资继续承担其截止协议签订

日的负债22,103.58万元（其中1,000万元预交给西安市高新区土地局的土地变性费用将退还给汇东投

资），此次交易成交金额为23,000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所涉及的资产产权已经全部过户，所涉及的债权

债务全部转移。

5.�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证

监会公告【2014】54号）及陕西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工作通讯的相关要求。 为使广大投资者更加完整、

详尽的了解公司有关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现将公司《资产减值准备

计提和资产核销管理制度》中相关的会计政策披露如下：

第十三条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进行计量， 当存货成本高于可变

现净值时，按照成本高于可变现减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库存商品、在产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该存货的估计售

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所生产

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第十四条 由于公司存货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期末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第十六条 存货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通常表明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

一、该存货的市场价格持续下跌，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无回升的希望；

二、企业使用该项原材料生产的产品的成本大于产品的销售价格；

三、企业因产品更新换代，原有库存原材料已不适应新产品的需要，而该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又低于其

账面成本；

四、因企业所提供的商品或劳务过时或消费者偏好改变而使市场的需求发生变化，导致市场价格逐

渐下跌；

五、其他足以证明该项存货实质上已经发生减值的情形。

第十七条 存货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为零：

一、已毁损的存货；

二、已霉烂变质的存货；

三、已过期不可退货的存货；

四、生产中已不再需要，并且已无转让价值的存货；

五、其他足以证明已无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的存货。

报告期内发生或将要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重要事项：

项目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出资设立商洛国际医学中心有限公司事项 2015年08月01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增持公司股份事

项

2015年07月13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09月01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管理层增持公司股票事项

2015年07月01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08月25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全资子公司西安高新医院有限公司收购西

安汇东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用于高新

医院扩建事项

2015年06月04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陕西世纪

新元商业

管理有限

公司

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六十个

月内，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不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出售；禁售期满后，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的价格不

低于12.00元/股（若此期间或之前有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事项，应对该价格

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如有违反承诺的卖出

行为，所卖出资金归上市公司所有。

2006年01

月05日

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实施后

60个月内及

禁售期满后。

严格履行

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陕西世纪

新元商业

管理有限

公司及其

关联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陕西世纪新

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计划在自

2015年7月13日起6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

公司股份，计划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10,000

万元。 陕西世纪新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方承诺，在增持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不减持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5年07

月13日

自2015年7月

13日起6个月

内。

严格履行

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股数

量（股）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面值（元）

报告期损益

（元）

会计核算科目 股份来源

股票 000721 西安饮食 5,934,970.89 0 0.00% 800,000 45.68% 5,104,000.00 -830,970.89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二级市场交易

股票 002388 新亚制程 4,166,982.63 0 0.00% 651,300 37.19% 3,940,365.00 -226,617.63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二级市场交易

股票 600371 万向德农 3,537,778.45 0 0.00% 300,000 17.13% 3,648,000.00 110,221.55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二级市场交易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 -- 785,994.96 -- --

合计 13,639,731.97 0 -- 1,751,300 -- 12,692,365.00 -161,372.01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2011年10月22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元）

占该公司股

权比例

（%）

期末账面价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报告期所有

者权益变动

（元）

会计核算科目 股份来源

HK8227 海天天线 14,600,000 15.45% 14,600,000 0 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发起认购

合计 14,600,000 -- 14,600,000 0 0 -- --

注：西安海天天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的企业。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

2015年08月13日 公司总部 实地调研 机构 西南证券 何治力一行 公司的经营发展情况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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